2026年度基础研究专项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青年项目形式审查要点

一、项目承担单位
在深圳市或者深汕特别合作区依法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或科技部批准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依托企业。
二、项目负责人
（一）青年项目A类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为项目承担单位全职研究人员，并且承诺在项目执行期内全职在本市工作（每年应当平均不少于9个月在项目申请单位工作）； 
2.截至2026年1月1日男性未满42周岁（198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未满45周岁（1981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3.具有主持承担国家级基础研究类项目或者课题的经历；
不得申请的情形：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获得者（含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人才计划获得者（青年类除外）,省市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本市青年项目A类（含原本市杰青项目）资助获得者以及在站博士后不得申报。
（二）青年项目B类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为项目承担单位全职研究人员，并且承诺在项目执行期内全职在本市工作（每年应当平均不少于9个月在项目申请单位工作）； 
2.截至2026年1月1日，男性未满35周岁（1991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未满37周岁（198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3.具有主持承担省（部）级及以上基础研究类项目或者课题的经历；省（部）级项目指其他国家部（委）、各省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包括深圳市科技创新委）有关基础研究项目。
不得申请的情形：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和B类项目（含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国家重点人才计划获得者，省市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本市青年项目A类、B类（含原本市杰青项目、优青项目）资助获得者，以及在站博士后不得申报。
（三）青年项目C类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为项目承担单位全职研究人员，并且承诺在项目执行期内全职在本市工作（每年应当平均不少于9个月在项目申请单位工作）；具有博士学位；属于在站博士后的，应当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工作协议，实际工作期间涵盖项目执行期；
2.截至2026年1月1日，未满33周岁（1993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3.项目负责人具有较好的专业基础和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能独立承担研究课题，组织开展研究工作；
[bookmark: _GoBack]不得申请的情形：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和B类项目（含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国家重点人才计划获得者，省市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本市青年项目A类、B类、C类（含原本市杰青项目、优青项目、博士启动项目）资助获得者，以及本市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获得者不得申请。
（四）青年项目（海外）申请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人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自觉践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2.截至2026年1月1日未满38周岁（1988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3.具有博士学位；
4.在取得博士学位后至2026年6月30日前，一般应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机构等获得正式教学或者科研职位，且具有连续36个月以上工作经历（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且业绩特别突出的，可适当放宽工作年限要求，通过中外联合培养方式取得海外博士学位的除外；在海外工作期间，同时拥有境内带薪酬职位的申请人，其境内带薪酬职位的工作年限不计入海外工作年限）；
5.申请时尚未回国（来华）的，应取得申请单位的正式教学或科研的意向职位（不包含博士后职位），获资助通知后须于1年内全职入职申请单位；2025年1月1日以后回国（来华）工作的，应取得申请单位的正式教学或科研职位（不包含博士后职位）。
不得申请的情形：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和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B类获得者（含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人才计划获得者，省市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本市青年项目A类、B类（含原本市杰青项目或者优青项目）资助获得者，深圳市高等学校新引进高精尖缺人才科研启动经费获得者不得申报。
三、其他
申报交叉科学学科除满足上述申请条件外，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1.项目负责人具备至少两个不同一级学科的教育背景（包括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或者具有开展跨学科交叉科学研究的经历，且本人在其中发挥过关键作用。
2.拟开展的研究工作须具有明显的交叉科学研究特征，具有开展交叉科学研究的必要性。
3.项目申请代码应为2至3个，且至少跨2个不同学科领域且分属不同研究领域。
备注：国家级项目指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基础研究类项目，省（部）级项目指其他国家部（委）、各省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包括深圳市科技创新局）有关基础研究类项目。
四、限项条件
1.申请人所在单位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
（1）作为项目负责人，同一年度内只能申请1项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含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深港联合资助A类项目，以及青年项目A类、B类、C类和青年项目（海外））；
（2）上一年度申请的项目已经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不得作为负责人申请同类项目；
（3）项目组成员（含项目负责人）申请（包括作为项目负责人和成员）和正在承担（包括作为项目负责人和成员）的深圳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平台载体、事后补助类、已提交验收申请并获受理的项目除外）总数不得超过3项，青年项目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正式接受申请后计入。
2.申请人所在单位为企业
（1）所在单位同一年度只能申请1项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含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深港联合资助A类项目，以及青年项目A类、B类、C类及青年项目（海外））；
（2）所在单位申报和正在承担（包括主持和参与）的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平台载体、事后补助类、已提交验收申请并获受理的项目除外），总数不得超过3项。
五、审核要点
1.项目申请书原件。
2.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含有二维验证码封面的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未能完成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单位，提交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注册未满一年的可提供验资报告复印件）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决算报表复印件。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原件。
4.项目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5.项目负责人最高学位证书复印件。
6.项目负责人在深圳全职工作材料：
（1）青年项目A类、B类、C类：
①境内户籍人员，须提供“全职劳动合同+社保缴纳凭证复印件+银行工资流水/个税缴纳凭证复印件”；
②外籍及港澳台地区人员，须提供“全职劳动合同+出入境记录+社保缴纳凭证复印件+银行工资流水/个税缴纳凭证复印件”；
③在站博士后还需提供涵盖项目执行期的工作协议原件（未涵盖项目执行期的附加提交续签合同且双方盖章的承诺书）。
（2）青年项目（海外）：
①申请人海外工作经历证明材料；
②2025年1月1日以后回国（来华）工作的，提供与任职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尚未回国（来华）的，提供与拟任职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或者意向性协议。　
说明：社保、纳税截至申报之日起近3个月。全职劳动合同需在有效期内，不得隐去聘用岗位、合同期限等关键信息。如劳动合同临期或递交申请书时劳动合同已到期，需提供有效期覆盖申请资助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截止时间在项目开始实施前的，需在劳动合同截止日期当月补交与申请单位续签的聘用期覆盖申请资助期限的劳动合同。未按要求提交或补交具有有效聘期劳动合同的项目将不予受理或不予资助。除长聘合同外，其他劳动合同有效期截止时间不明确的（如合同截止日期显示“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止”），需另提供可体现明确合同有效期的支持文件。
7.项目负责人近五年代表性研究成果、承担主要项目的立项文件和学术水平的相关材料（论文、专著、专利、高层次人才证书、获奖证书等）复印件，其中青年项目B类必须提供主持省部级以上基础研究项目的立项文件（合同书盖章或结题文件），青年项目A类必须提供主持国家级基础研究类项目的立项文件（合同书盖章或结题文件）。
8.项目承诺书原件。
9.须经科技伦理审查或涉及科技安全的，提供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要求的批准或备案文件复印件，伦理审查委员会初始审查批件，或供申请使用的伦理审查意见。
10.自筹经费投入承诺书原件。
11.可以选择提供知识产权证(包括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证书有效期应在项目受理截止日期之前)、查新报告、检测报告、获奖证书等资质材料复印件。
